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共青团四川省委关于探索开展“青春志

愿·守护生命”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行动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2020〕16 号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团委：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范化解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的各项决策

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四川省自然资源厅（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厅）和共青团四川

省委（以下简称团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探索开展“青春志愿·守护生命”地

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行动（以下简称“守护生命”行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一、总体思路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本级团组织探索推动以“青春志愿·守护生命”

为主题，引导志愿者参与地质灾害防治行动，提升基层群众识灾避灾防灾意识和

预警响应能力，形成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倡导推动、团组织招募派遣、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管理使用的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各地结合汛期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通过有组织地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岗前培训

和管理派遣，带动青年志愿者参与地质灾害防治服务，加快形成党委、政府、社

会、公众、专业队伍“五位一体”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

二、服务内容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需要，结合志愿服务活动特点，重点开展以下服务内

容。

（一）强化防灾意识，开展宣传培训。充分发挥各地应急志愿服务队伍、青

年志愿者组织以及其他志愿服务队伍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和社会治理的经验，带动

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

培训工作。通过现场宣讲、资料分发及新媒体推介等方式推动宣传培训到农村、

到场镇、到社区、到机关、到学校、到工地、到隐患点，提高宣传培训的覆盖面

和时效性，提升基层广大群众识灾能力和防灾意识。



（二）提升避灾能力，开展避险演练。以地灾隐患点为圆心，调动合理半径

内志愿者参加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的防灾

避险演练活动，提升志愿者预警、协助避险等专业能力。针对青壮年劳力大量外

出务工的“空心村”及高风险区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调度指挥下，积极组

织周边具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与受威胁老弱病残群众及儿童进行结对帮扶，有针

对性开展避险演练，确保预警时响应迅速、撤离果断、避险到位。

（三）守护生命安全，开展预警响应。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主动联合当

地团组织将部分具有相关专业技能和经验的骨干志愿者纳入到全省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监测预警体系中，畅通信息收发渠道。充分发挥志愿者“第一响应”优势，

在收到地质灾害风险及灾险情预警预报信息时，主动就近就地参与当地组织开展

的预警响应，协助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受

威胁群众主动避险转移等工作。在发现地质灾害灾险情，第一时间报告并发出预

警信息，提升预警响应时效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组织形式

（一）启动实施。今年 4月份开始，在全省范围探索实施“守护生命”行动。

自然资源厅将联合团省委适时开展调研，分类指导当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

务活动，鼓励当地在地质灾害志愿服务中探索创新、积累经验。

（二）试点推进。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会同各级

团组织，结合本地防灾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组织形式、工作内

容和具体要求，同时，鼓励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团组

织在辖区内选择 1-2 个示范区域，试点开展省级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活动，探

索积累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的有效做法和经验案例。

（三）建设队伍。按照“就近、就便、定点、定向”的原则，以乡镇、街道

为单位建立志愿服务队伍，强化志愿者登记注册及日常管理工作，统一标志标识，

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加入到地质灾害防治志愿服务中来。建立地灾隐患点周边志愿

者联系台账，把隐患点的培训演练、避险转移等与志愿者名录联系起来，实现分

区包片包点到人。坚持“安全至上”和“培训不合格不上岗、保障不到位不上岗”

的原则，按照《志愿服务条例》，切实做好志愿者参与地质灾害志愿服务的支持

和保障工作。

（四）定期开展。汛期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每名志愿者每年至少参

加一次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和演练，志愿服务时长不低于 10 个小时；依托“志

愿四川”等各类志愿服务网络平台发布招募公告、活动发布、记录志愿服务时长，

并形成志愿者名录。



（五）评价激励。探索建立志愿服务正向激励机制，强化志愿服务典型选树，

稳定志愿服务队伍，对贡献突出的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队伍，探索在村社干部

选聘、入党、评先评优等方面优先考虑，纳入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先进个人和先进

集体表扬范围。

（六）总结推广。2020 年底，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本级团组织

对“守护生命”行动进展情况及成效进行总结，并及时报送工作总结。自然资源

厅将联合团省委对工作开展有力、效果突出的县（市、区）给予通报表扬。同时，

将选择优秀县（市、区）适时召开现场交流会，向全省推广工作经验。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守护生命”行动是新时代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对解决地质灾害防治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防范化解重大自然灾害风险具有重大意义。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有声有色推动工作并取得实效。要注重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切实激发社会

各界投身地质灾害防治的内生动力，形成全社会参与防灾减灾的浓厚氛围。

（二）健全机制，明确责任。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团组织要加强沟通对

接，协调联动，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细化落实行动方案。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负责对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避险演练、预警响应、避险管控等志愿服务

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做好志愿服务区域内隐患点基本情况及预警信息的共享发布。

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已有志愿组织和志愿者骨干的作用，推动“守护生命”行

动的组织实施，特别是指导志愿者组织、队伍做好人员招募、活动组织、骨干选

拔、联络服务等工作。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本级团组织指导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志愿者日常管理保障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统一协调指挥，建立结对服务台账，负责将志愿服务活动落实落地，

实现志愿服务与基层地灾防治工作相融合。

（三）加强宣传，营造范围。各地要在世界地球日、全国土地日、防灾减灾

日、雷锋日等重要节点，精心策划开展主题活动，打造一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和

服务团队，注重挖掘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突出事迹；要充

分利用报刊网站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加大“守护生命”行动宣传，提高参与度、

知晓度和覆盖度；要注重发挥团组织覆盖优势，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提

高全社会对地质灾害防灾意识和参与意识，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蔚然成风，助力全省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提档升级。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共青团四川省委

2020 年 4 月 23 日




